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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之友意見書

案 號 ：111年度憲民字第904052號

法庭之友 姓名或名稱：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代 表 人 ：徐偉群

送達代收人：江孟真

代理人 姓 名 ：李明洳

稱謂/職 業 ：律師

1 為 1 1 1年度憲民字第904052靓王信福聲請案及相關併案共37件聲請案

2 提呈法庭之友意見書事：

3

4 應揭露事項

5 一 、本聯盟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無與當事人、關係人或其

6 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

7 二 、本聯盟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無受當事人、關係人或其

8 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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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聯盟亦無涉及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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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憲法法庭為審理111年度憲民字第904052號王信福聲請案及相關併 

案共 3 7件聲請案，定於中華民國11 3年 4 月 2 3 日舉行言詞辯論，並訂定 

爭點題綱共二大點，本意見書將針對第一大項爭點提出法庭之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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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第一大項爭點，即死刑除剝奪生命權之外，是否另有干預其他憲法

2 上權利，死刑追求之目的有哪些，是否均合憲，以及死刑作為達成目的的

' 3 手段是否為我國憲法所許等三次項爭點，本意見書將從憲法保障人性尊嚴

4 的要求展開，循序論述。本意見書將要指出，從人性尊嚴保障原則，以及

5 法治國原則兩項憲法原則來看，死刑是違憲的。其 中 ，就目的與手段的關

_ 6 係 而 言 ，死 刑 違 反 「應報原則」，也 違 反 「預防原則」（也就是一般所稱的

v 7 「刑罰目的」），從而違反從人性尊嚴保障原則與法治國原則要求而來的

8 「罪責原則」，因而違憲。此 外 ，死刑也因為剝奪了人性尊嚴的存在基

9 礎 ，而違反人性尊嚴保障的要求，因而違憲。

10 另 外 ，就第一大項爭點最後提到的，取代死刑的其他刑事制裁手段與

11 應配套措施，本意見書將著重於指出，經常被人們提及的「不得假釋之無

12 期徒刑」，也就是所謂的「終身刑」，同樣也是違反「應報原則」與 「預防

13 原則」，從 而 違 反 「罪責原則」，違反人性尊嚴保障要求的刑罰，也是違憲

14 的刑罰制度，不能作為死刑的替代方案。

15 本意見書分為五章。其 中 ，第一章將申論死刑為什麼違憲的理由，第

16 二章將提出關於「人只有有限的自我決定能力」以 及 「人自始只能負有限

17 責任」的進一步實證證據，第三章將說明國際人權法脈絡下的生命權保

18 障 ，以及死刑為何是酷刑，第四章將說明終身刑並非適格的死刑替代方

19 案 ，第五章為結論。

20

2 1 第1幸死刑為什麼違憲  

22 1_1憲法保障人性尊嚴的要求

^  我國憲法文本固然就人性尊嚴的保障未訂有明文，不 過 ，大法官解釋

- 24 與憲法法庭判決已經多次宣示人性尊嚴受憲法保障。除了在行文中順道提

25 及的情況，以及將人性尊嚴視為個別基本權的基礎或核心，或憲法基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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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内涵之外，1更有以明白指述的文字承認憲法保障人性尊嚴的要求。尤 

其 ，在釋字第603號解釋指出「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之 後 ，大法官持續以此為據，在後續解釋與 

判 決中，承認憲法對人性尊嚴的保障。2此 外 ，釋字第 3 7 2號解釋指出「人 

格尊嚴之維護與人身安全之確保，乃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並為我國憲法 

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儘管所使用之文字是「人格尊嚴」，但仍 

被認為是大法官承認人性尊嚴受憲法保障的一則代表性解釋“又 ，釋字第 

567號解釋以及H 1 年憲判字第2 號判決也都提及，思想自由是「憲法所 

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

儘管大法官與憲法法庭至今並未對於人性尊嚴的整體圖像與内涵作成 

完整的詮釋，但人性尊嚴是我國憲法所保障之價值，而且居於基本權保障 

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核心地位，這一點已經可以確定。4這個憲政價值的 

立場與我國憲法學思想習於效法的德國憲法學有密切的聯繫，也與當代民 

主憲政國家及國際人權公約的價值立場相符。事 實 上 ，「維護人性尊嚴是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人格尊嚴是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並為 

我國憲法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的說法本身就證明了上述的相關性。5

1例 如 ，釋 字 400號 解 釋 （財產權），釋字 48 5號 解 釋 （基本國策），釋字 4 9 0號 解 釋 ， 

釋 字 550號 解 釋 （基本國策），釋 字 656號 解 釋 （名 譽 權 ；不表意自由），釋 字 567 
號 解 釋 （思想自由），釋 字 5 85號 解 釋 （隱私權），釋 字 6 03號 解 釋 （隱私權），釋字 

6 3 1號 解 釋 （秘密通訊自由），釋 字 664號 解 釋 （人格權），釋 字 6 89號 解 釋 （隱私權 

與一般行動自由），釋 字 712號 解 释 （婚姻與家庭制度性保障），釋 字 748號解釋 

( 婚姻自由），釋 字 756號 解 释 （言 論 自 由 ，隱私權），1 11年憲判字第 2 號 判 決 （思 

想自由），112年憲判字第 4 號 （婚姻自由）

2釋 字 656號 解 釋 ，釋 字 663號 解 釋 ，釋 字 803號解釋以及援引釋字 656號解釋之 111 
年憲判字第 1 6 號 判 決 ，1 1 2年憲判字第 8 號 判 決 。

3 周 宗 憲 ，人性尊嚴與人民最低限度生活權的保障，司法 周 刊 ，第 1239期 ，頁 2-3 
(2005)

4 李建良，自由、平 等 、尊 嚴 （上 ）_ 人的尊嚴作為憲法價值的思想根源與基本課題， 

月旦法學雜誌，第 15 3期 ，1 8 7頁

5按德國憲法學上的說法，人性尊嚴是一切基本權的内在基礎 （ der innere Grund aller 
Gm ndreclite)， BeckOK GG/HiUgruber, 57. Ed. 15.1.2024, GG Art. 1 Rn. 9 ;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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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關於我國憲法上人性尊嚴保障的理解，應該合理地參考比較憲 

法與國際人權法上的理 解 。

1.1.1人性尊嚴從何而來？

人性尊嚴起自於「人作為人」這個生物性的存在。6正是因為人性尊嚴 

起 自 於 「人是人這種生物」的事實，所以在憲法所保障的是每一個人 

("M ensch")的人性尊嚴，世界人權宣言所宣示的固有尊嚴 （inherent 

dignity)是所有人類家庭成員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 fam ily)的固 

有 尊 嚴 。據 此 ，保障每一個人的人性尊嚴，也就必須保障每一個人的生物 

性 存 在 。人的生物性的存在，是包括她/他的生命，身 體 ，心 理 ，意 志 ， 

情感的存在。如 此 ，立刻可以知道的是，剝奪或否定一個人的生物性的存 

在 ，包括剝奪或否定一個人的生命，身 體 ，心 理 ，意 志 ，情感的存在，即 

是剝奪一個人的人性尊嚴。7

人性尊嚴起自於「人作為人」這個生物性的存在，也意味著任何人的 

人性尊嚴都受到憲法保障，也都是她/他的受保障的各項基本權的核心，

由民主國家中，人性尊嚴是最高價值 ， BeckOK GG/Hillgruber, 57. Ed. 15.1.2024, 
GG Art. 1 Rn. 1 5 。同時，德國 1948至 1949年間的制憲委員會在決定將人性尊嚴訂 

入基本法時，理由之一也是有鑑於聯合國憲章以及世界人權宣言對於保障人性尊嚴 

的宣示，Dtirig/Herzog/Scholz/Herdegen, 102. EL August 2023, GG Art. 1 Abs. 1 
Rn. 1 6 。此 外 ，在各屆大法官論及人性尊嚴的意見書中，也可以看見大法官在建構我 

國憲法保障人性尊嚴的觀念時，受到比較憲法學的高度影響。例 如 ，蘇俊雄大法官 

於釋字第 3 7 2號解釋所提協同意見書指出，「『人性尊嚴』不可侵犯，乃 是 F先於國 

家』之自然法的固有法理，而普遍為現代文明國家之憲法規範所確認」，並以德國基 

本法第 1 條 第 1 項 ，日本憲法第1 3條 ，以及世界人權宣言前言為論據；許玉秀大法 

官於釋字6 0 3號解釋所提協同意見書指出，多數意見對於人性尊嚴的看法「隱然有 

德國基本法第一條及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的影子」，並且主張人性尊嚴在我國憲法中的 

定位應該屬於基本權规則的上位原則。

6 „|edem Wesen der Gattung /Menschy,// „besteht hinsichtlich ihrer biologischen 
Integritat ein Zusammenhang mit der individuellen Menschenwurde,,/ BeckOK 
GG/Hillgruber, 57. Ed. 15.1.2024, GG Art. 1 Rn. 3, 5a;亦見 

Diirig/Herzog/Scholz/Herdegen, 102. EL August 2023, GG A rt 1 Abs. 1 Rn. 52
7 應注意的是，這裡的邏輯並不是說，人性尊嚴「只有」人的生物性存在，也並沒有 

說 ，「只有」剝奪或否定一個人的生物性存在才構成人性尊嚴的侵 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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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這個人的生物性條件與其他的人有何差異，也無論這個人的社會性身 

份 ，無論這個人的德性。s也 因 此 ，即使是犯罪行為人，無論她/他從事過 

任何犯行，她/他的人性尊嚴，她/他的生物性存在，都受到憲法保障，而 

且她/他的人性尊嚴與生物性存在的應受保障，是 「居於基本權保障以及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核心地位」。

從歷史的角度看，今天所講的作為憲法最高的價值，居於自由民主憲 

政秩序核心地位，作為各項基本權的核心的人性尊嚴的理念，是建立在納 

粹政權恐怖統治的經驗上 的 。8 9這個經驗是，毁滅生命，把人的價值區分優 

劣 差 等 ，否定某些人作為人的資格，剝奪個人自由，取消言論自由，集中 

營隔離，實施酷刑，凌 虐 ，強制勞動，剝奪飲食衣物與衛生，性 侵 害 ，人 

體實驗。今天無論是在德國或在國際人權法上對人性尊嚴的理解，都是從 

對這樣的經驗痛徹反省而來。由 此 ，我們更可以知道，所謂人性尊嚴起於 

「任何一個人」作 為 人 的 「生物性存在」，是什麼意思，更可以確認只要 

是 人 ，她/他的生命，身 體 ，心 理 ，意 志 ，情感的存在就應該受到承認， 

受到保障。

如果有任何人主張，某些人的人性尊嚴可以被排除，例 如 ，曾經從事 

殘酷犯行之人，那麼這個主張就根本的違背了憲法保障人性尊嚴的原則。

1.1.2人性尊嚴的内涵舆國家的保障義務

人作為人的人性尊嚴受保障，也意味著人的主體性（Rechtssubjekt) 受 

保 障 。10保障一個人作為人的主體性，首先就必須承認人作為人的樣貌的 

存 在 ，這個人作為人的樣貌不是任何人假設的樣貌，而是人存在的事實的

8 BeckOK GG/Hillgruber^ 57. Ed. 15,1,2024, GG A rt 1 Rn. 3;
Durig/Herzog/Scholz/Herdegen, 102. EL August 2023, GG A rt 1 Abs. 1 Rn, 52

9 Durig/Herzog/Scholz/Herdegen, 102- EL August 2023, GG A rt 1 Abs, 1 Rn. 21,39,
41-42

10 BeckOK GG/Hillgruber, 57. Ed. 15.1.2024, GG A rt 1 Rtl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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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貌 。11如果我們宣稱保障人性尊嚴，宣稱承認人的主體性，卻對於人的 

存在樣貌有錯誤的預設，那 麼 ，我們應該修正對於人的樣貌的認識，而不 

是無視於事實，繼續以錯誤的對人的預設來扭曲人的主體性的意義。

人的主體性不僅表現在靜態意義的人的存在樣貌，也就是前面所說的 

一個人的生命，身 體 ，心 理 ，意 志 ，情感的生物性存在，也表現在一個人 

所有的自由權利的實踐，也就是人格發展的實踐上。這也就是大法官解釋 

與憲法法庭判決所承認的，人性尊嚴是所有個別基本權的核心的意思。換 

言 之 ，如果國家在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去限制或犧牲一個人的基本權， 

無論是生命權，身體完整性（(1&3 116(：11131^1<；6印&1'11(：116 1)1«^^611]：1116坤 ， 

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行 動 自 由 ，人身自由，隱 私 權 ，或財產權的支配1 

或者作為人的基本生活條件的取得，I2那麼無論如何，國家也必須確保每 

一個人有最起碼的人格發展自由的存在，在這個最起碼的人格發展自由中 

實踐他的生命權，身體完整性，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行動自由，人身自 

由 ，財產權支配，以及基本生活條件的取得。如果國家侵害了一個人作為 

人最起碼的人格發展自由，那麼就是侵害了一個人的主體性，侵害了一個 

人的人性尊嚴。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宣稱人性尊嚴的保障是「對於基本 

權限制的限制」（"Schranken-Schranke" )。13

儘管我們還沒有辦法以簡單而精確的文字描繪出來，一個人擁有最起 

碼的人格發展自由是什麼樣子，但是這個國家確保每一個人都有最起碼的 

人格發展自由的義務是確定的。而這個最起碼的人格發展自由的保障，是 

超越個別基本權限制所要求的比例原則限制的，或者說，個別基本權的限 

制一旦觸及這個最起碼的人格發展自由的保障，就已經是違反比例原則

11 甚至於是每一個人的本來的樣貌 （ Sosein ) ，Diiiig/Herzog/Scholz/Herdegen, 102. 
EL August 2023, GG Art. 1 Abs. 1 Rn. 53, ''Wurdeschutz des Menschen in seinem 
Sosein".

12 BeckOK GG/Hillgruber, 57. Ed. 15.1.2024, GG A rt 1 Rn. 13
^  BeckOK GG/HiJlgruber, 57. Ed. 15.1.2024, GG Art. 1 R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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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德國惠法學上說，國家保障人性尊嚴的義務是絕對義務，應該就是這 

個意思。14

更進一步的說，國家對每一個人的人性尊嚴的保障義務，不只有消極 

的不侵犯，還有積極的保護義務。所謂積極保護義務，除了國家有防免人 

的人性尊嚴受到第三人侵犯的義務外，也有使每一個人獲得最起碼的生存 

條件的義務，以及使無法自助之人獲得支持的義務。15 16德國基本法在第1 

條第 1 項的規定即是，「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achten)和保護 

(schiitzen)人性尊嚴是所有國家權力的義務」。國際人權法中對於人性尊嚴 

保障的要求，也包含消極與積極兩個面向。除了經社文公約在各種權利保 

障上要求人性尊嚴的積極保護之外，例 如 ，公政公約第10條關於自由被 

剝奪之人的人性尊嚴的保障，也同樣包含了消極與積極保障 。 w

除了公政公約第10條 ，禁止酷刑公約，「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 

率說 M (The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Wsoners ; 曼德拉規則）以 及 「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原 

則」 (Body of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H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也是很好的說明什麼是最低限度人性尊嚴保障

的例子。

在 我 國 ，值得特別一提的則是釋字755號 ，756號解釋，以及11 3年 

憲判字第2 號判決。這幾則解釋與判決雖然不是都提及人性尊嚴，卻都很 

精確地言全釋了憲法保障人性尊嚴的意旨。其 中 ，釋 字 755號 ，75 6號解釋

14 BeckOK GG/Hillgruber, 57. Ed. 15.1.2024, GG Art. 1 Rn. 10, „Die Verpflichtung 
zur Menschenwrirde gilt absolut^.

15 Starck, in: v. Mangoldt/KIein/Starck, GG 1, A rt l f Rn. 40-42
16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公政公約第1 0條所作的第2 1號一般性意見，在第 3 點 

中即指出，公政公約第1 0條第 1 項是課予國家對於自由被剝奪之人積極的人性尊嚴 

保護義務。在 此 ，國家不僅要保障自由被剝奪之人不受酷刑或其他不人道，有辱人 

格的待遇，並且還要提供和外界一樣的教學，教 育 ，職業訓練等措施。 

https: /  /  w w w.h umanrijih ts .m o j.» o v. tw /  m edia / 1 2 1 /  7742004131 h2f756551. pd f?nt 
cdiaDL-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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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法律使受刑人入監服刑，目的在使其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並 

非在剝奪其一切自由權利」；11 3年憲判字第2 號判決說得更清楚：「監獄 

行刑除公正應報及一般預防目的外，主要在於矯正、教化受刑人，促使受 

刑人改悔向上，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能力，協助其復歸社會生活」。

為什麼對一個犯罪者，國家將她/他監禁的目的，是要培養她/他適應 

社會生活的能力？ 「協助」她/他復歸社會生活？而不是「剝奪其一切自 

由權利」？因為這個人是人。正因為這個人是人，國家就她/他的犯行所 

施加的刑罰，不能剝奪他最起碼的人格發展自由，而且還要積極協助她/ 

他的人格發展，回到社會像一個人一樣的存在。這是國家對人性尊嚴消極 

與積極保障義務的體現。剩下不知道的是，大法官與憲法法庭會不會把這 

樣 的 實 踐 ，像人性尊嚴保障所要求的，貫 徹 到 「每一個人」，包括受死刑 

宣告之人身上°

I .2 人性荨嚴保陣舆法治困原則對國家刑罰權的限制

憲法課予所有國家權力有保障人性尊嚴的義務，當然也包括國家刑罰 

權的行使。這個意思即是說，人性尊嚴保障的要求構成國家刑罰權行使的 

界 限 ，而這個國家刑罰權包括立法，司 法 ，以及刑罰執行。

國家對人民行使刑罰權，除了在結果上是對人民基本權的限制之外， 

它的規範意義是^國家以課予刑罰的方式要人民為其行為負起責任」，因 

此 ，僅就這個角度而言，國家刑罰權行使的正當性界限問題，也 就 是 「國 

家以課予刑罰的方式要人民為其行為負起責任」的正當性界限問題。在刑 

法 學 上 ，這 是 屬 於 「罪責原則」 （Schuldprinzip) 的問題。17

人性尊嚴保障的要求，在 「結果」與 「課責」兩個層次上，都會構成 

國家刑罰權正當性的界限。就刑罰結果來說，人性尊嚴保障的要求，就是

17 Frister, Helmut ^Schuldprinzip, Verbot der Verdachtsstrafe und 
Unschuldsvermutung als materielle Grundprinzipien des Strafrechts/^ (2020): 
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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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國家刑罰侵犯到每一個人受憲法保障的最低限度的人格發展自由，否 

定其人性尊嚴的存在。

就課責正當性來說，人性尊嚴保障的要求，是國家必須尊重人的主體 

性 ，國家對人進行刑事課責，必須是使人基於她/他是一個主體的地位而 

負責，而非把她/他當作對處置的客體。這種責任原則，就是自我負責原 

則 。國家對人進^■刑事課責如果違反自我負責原則，換 言 之 ，要人去負起 

不是自己應負的責任，就是違反尊重主體性的要求，從而違反人性尊嚴保 

障的要求 。 W

此 外 ，刑罰作為國家干預人民基本權的一種國家權力，它和任何國家 

權力的行使一樣，都必須從合理的目的出發，必須符合比例原則，這是法 

治國原則的當然要求。18 19 20刑罰這種高度剝奪人民權利的國家權力，其目的 

不可能僅止步於對「過去行為」的評價性宣示，因為接下來的問題是人們 

的行動還會繼績存在，人們還要繼續追求的是未來的幸福。一個對未來沒 

有意義的刑罰制度，它存在的必要性就極低。因 此 ，國家刑罰權被寄望的 

功 能 是 ，透過犧牲受刑人的基本權，能產生最起碼的，防免未來犯罪發生 

的功能，包括防免他人未來犯罪，以及防免受刑人未來再犯罪。

這個功能的寄望，也構成對國家刑罰權行使的界限。亦 即 ，如果國家 

以刑罰犧牲受刑人的基本權，而欠缺最起碼的預防功能，即欠缺預防必要 

性 ，那 麼 ，就構成對受刑人基本權的過度干預，從而違反法治國原則的要 

求 。在刑法學上，這 是 「罪責原則」中 的 「效益原則 」 （utilitaristischen 

BegriindungdesSchuldprinzips) ，也 就 是 「預防原則」所指涉的問題 =■ 2(1

18關於人性尊嚴作為罪責原則在憲法上的基礎之一，見 Frister, Helmut,
^Schuldprinzip, Verbot der Verdachtsstrafe und Unschuldsvermutung als 

materielle Grundprinzipien des Strafrechts/* (2020): 24-25,; BeckOK 
GG/Hillgruber, 57, Ed. 151.2024, GG A rt 1 Rn. 13

19 Frister, Helmut. ^Schuldprinzip, Verbot der Verdachtsstrafe und 
Unschuldsvermutung als materielle Gnmdprinzipien des Strafrechts/' (2020): 19,

20關於效益原則作為罪責原則在惠法上的基礎之一，見 Frister, Helmut. 
^Schuldprinzip, Verbot der Verdachtsstrafe xmd Unschuldsveranitung 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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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地 來 說 ，任何國家刑罰權的行使都必須受到人性尊嚴保障原則與法 

治國原則的限制，其 中 ，人性尊嚴保障原則要求國家刑罰權不能侵犯任何 

人最低限度的人格發展自由，也不能違反自我負責原則，法治國原則則要 

求國家刑罰權犧牲不能違反預防必要性原則。要回答死刑是否合憲，也應 

該依照這些原則來檢驗"

1.3罪賣原則

1.3.1罪貴原則的憲法地位

當代刑法學中，關於刑事責任的基本原則，稱 之 為 「罪責原則」。這 

個原則存在的意義，是在為國家刑罰權的正當性劃定界限。它不僅是要回 

答國家為什麼可以對人施予刑罰，更是要回答，過了什麼界限，國家就失 

去對人課予刑罰的正當性。

在刑法學上，一般認為「罪責原則」是憲法位階的原則，理 由 是 ，罪 

責原則在最抽象的層次上是指「無罪貴即無刑罰 」 （K eineStrafeonhne  

Schuld) ，而 「無罪責即無刑罰」是 「罪刑法定原則」的内涵之一，罪刑法 

定原則又是法治國原則的要求，因 此 ，「罪責原則 j 也就是法治國原則中 

的一項原則。21在 我 國 ，除了刑法學書籍會這樣提到，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也接受了這個看法。釋字 775號解釋指出：「刑罰須以罪貴為基 

礎 ，並受罪責原則之拘束，無罪責即無刑罰，刑罰須與罪責相對應（本院 

釋字第 551號及第669號解釋參照 > 。亦即國家所施加之刑罰須與行為人之 

罪責相當，刑罰不得超過罪責」"

不 過 ，到上面為止的對於「罪責原則」的理解，還不充分。因 為 ，僅 

僅 說 「罪責原則」是罪刑法定原則内涵之一，或 者 說 「無責任即無刑

materielle Grundprinzipien des Strafrechis.,f (2020): 19-21. 
Lackner/Kiihl/Heger/Heger, 30. Aufl. 2023, StGB vor § 13 Rn. 24-25 

21 Frister, Helmut. ^Schuldprinzip, Verbot der Verdachtsstrafe und
Unschuldsvermutung als materielle Grundprinzipien des Strafrechts/' (2020):
S .1 4，指 出 ：「無罪責即無刑罰/ 罪貴原則」是德國基本法第103條第 2 項 「罪刑法 

定原則」中的不成文憲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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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都還沒有觸及罪責原則的内涵。而 「罪刑相當原則」，一般認為也僅 

是罪責原則的下位原則^ 22

關 於 「罪責原則」本身的内涵究竟是什麼，在目前的刑法學文獻中並 

沒有一個完整而有系統的說法。例 如 ，教科書中最常講的，就是罪責原則 

「以有自由意思為前提」，「以行為人判斷能力為基礎」，「在自由狀態下， 

有正確並辨別合法與不法之能力」，「有自由意思才有罪責非難的基礎」。23 

然 而 ，只說明一個原則的「前提」或 「基礎」，並不能說明這項原則的 

「規範性命題」究竟是什麼。

另 外 ，刑法學文獻也會臚列歷史中出現過的罪責理論，例 如 ，「心理 

的罪責概念」、「規範的罪責概念」、「（預防）功能的罪責概念」，「交互認諾 

的罪責概念」，「生物及心理學的罪責概念 J 等 。24不 過 ，在理論巡禮之 

後 ，「罪責原則」究竟該以什麼樣的規範命題作為内容，仍然不清楚。在 

這些文獻中，作者大多數都會將「罪責原則」向 所 謂 「罪犯結構」的下位 

層次推演，去談到罪責能力，故意過失，談到原因自由行為，談到期待可 

能 性 ，但是如果再回頭看，還是看不到「罪責原則」的完整内容。可以 

說 ，目前刑法學文獻中談到的「罪責原則」呈現出一種破碎的樣貌。25 

前面說過，「罪責原則」概念的提出，是為了回答「國家對人動用刑 

罰權的正當性何在」，尤其是，「國家透過刑罰對人進行課責的正當性界 

限」的問題，如 此 ，「罪責原則」的内容理應是一種規範命題，可以據以 

判斷國家刑罰權的行使是否正當，是否合法。26對照起來，作 為 「罪責原

22林钰雄，新刑法總則，1 1版 ，頁 297 (2 0 0 3 )。關於為什麼罪刑相當原則只能是罪貴 

原則的下位原則，而不是全部’參考Lackner/Ktihl/Heger/Heger,30. Aufl. 2023, 
StGBvor §13 Kn. 25 ° 簡單地講，是因為只計算法益侵害的大小和預防必要性，即 

可能超越了罪責原則最基本的觀念，即自我負責原則。

» 林鉦雄，新刑法總則，11版 ，第297頁 U 023)

24高金桂，自由與罪貴，軍法專刊，59卷 4 期 ，第146-151頁 （2013)。

25 Lackner/Kuhl/Heger/Heger, 30. Aufl. 2023, StGB vor § 13 Rn. 22 
26高金桂，自由與罪責，軍法專刊，59卷 4 期 ，第145頁 （2013)，提 到 「如對不具可 

責性或罪責之行為施予刑罰制裁，即屬達憲之國家行為」。這句話正是關於「罪責原 

則」這個概念的功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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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下位原則，即 ，「罪刑相當原則」就具有這種規範性命題的内容。

這是因為，當我們說罪刑相當原則是要求「一個人所受的刑罰必須與他的 

罪責相當」時 ，這個命題具有一項推論功能，即 「若一個人所受的刑罰與 

他的罪責不相當，則刑罰不合法」。「相當與否」就成為一種合法與否的判 

準 。

到目前為止，刑 法 學 「似乎」還沒有辨識出「罪責原則」内含的規範 

性 命 題 。不 過 ，這並不表示「罪貴原則」真的無法以規範性命題定義其内 

容 。事實上，從前面關於憲法上人性尊嚴保障原則以及法治國原則對國家 

刑罰權限制的分析，以及散見在刑法體系中的觀念與既有規則，已經足以 

將 「罪責原則」建構為以規範命題形式構成的法律原則。

就 此 ，本報告要指出，「罪責原則」的 「内容」應 該 是 ：「罪贵原則」 

要求國家刑罰權的行使應該符合「應報原則」（自我負责原則）與 「預防 

原 則 」（预防必要性原則），違反其中任何一項原則的刑罰即屬不正當。

關於應報原則（即 ，自我負責原則）的内容，鞘後會加以說明。在這裡 

要再強調的是，「罪責原則」並不僅僅因為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内涵之 

一 ，而具有憲法位階。事實上，「罪責原則」的内容，即 「應報原則」與 

「預防原則」，本來就也就是憲法位階的原則。其 中 ，應報原則的憲法基 

礎是人性尊嚴保障的要求，預防原則的憲法基礎是法治國原則中比例原則 

的要求。27

1,3.2罪贵原則的内涵：應 減 則 與 預 防 原 則

在這裡要進一步指出在罪責原則中，應報原則與預防原則的關係。

27 BeckOK StGB/Eschelbach, 59. Ed. 1.11.2023, StGB § 20 Rn.2，提 到 「罪責原則是建 

立在尊重人性尊嚴以及法治國原則的要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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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法學的脈絡，一般的認識是，「應報理論」與 「預防理論」是 在 「刑 

罰目的」（或刑罰功能）的範疇，兩 個 「對立」的理論，而且有悠久的辯論 

歷 史 。至 今 ，還因為這個對立的傳統，衍生出多種「應報理論」。在這些 

辯 論 中 ，參與者似乎總是要決定選擇偏向其中一方，或者另一方。尤其在 

死刑辯論的場合，更是如此：支持死刑一方採取應報理論，反對死刑一方 

採取預防理論。

蕙法法庭所擬訂的爭點題綱中，提 到 「死刑制度所追求之目的有哪 

些 ？是否皆合憲？」，以 及 「以死刑作為達成上述目的之手段，造成剝奪 

人民憲法上權利之效果，是否為我國憲法所許？」這 種 「目的」「手段」 

關係的問法，除了是公法上「比例原則」的設問方式之外，可能也會引導 

人 從 「應 報 ，還是預防」二選一的角度來評價死刑的意義。

不 過 ，這種把應報原則與預防原則當作兩個對立原則的作法，並不是 

唯一可行的作法，甚 至 ，也不是適宜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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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面從憲法人性尊嚴保障原則，以及法治國原則的要求所做的分 

析 ，「應報原則」與 「預防原則」兩者應該共同構成國家刑罰權在憲法上 

的界限。不僅如此，根據憲法對於國家干預基本權設限的邏輯，人性尊嚴 

保障是憲法最高原則，是一切基本權限制不可跨越的界限，而在不違反人 

性尊嚴的範園内，個別基本權的限制則還必須受到法治國原則（比例原則) 

的限制，那 麼 ，作為以人性尊嚴保障為根據的「應報原則」與作為以法治 

國原則要求為根據的「預防原則」，兩者的關係應該如下：

預防原則

應報原則

即 ，「應報原則」是過濾國家刑罰權正當性的第一道原則，「預防原 

則」是過濾國家刑罰權正當性的第二道原則。兩者依序而且共同構成國家 

刑罰權正當性的過濾標準。國家任何刑罰權的行使，無論立法，司法或刑 

罰 執 行 ，違反其中一個原則都不正當。

事 實 上 ，也 只 有 把 「應報原則」與 「預防原則」的關係作成如此的安 

排 ，才能夠解決任何一方對另一方會導致人的基本權過度犧牲的指控。

1.4死刑違反應報原則 

1.4.1應報原則的意義

「應報原則」在當代刑法體系中自始就是一項不可缺少的正義原則。 

先撇開前面說過的憲法拘束不談，當代刑法無論如何講究所謂嚇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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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功能或矯治功能，刑法規範都不可能離開正義原則而存在。對現代的 

法律系統而言，一部刑法或刑法的規定如果不符正義的要求，是自始欠缺 

道德正當性的。28

「應報原則」最原始的意義是指，「一個人製造什麼結果就應得到什 

麼 報 償 ，這可以說是人類最原初的正義觀。這個正義觀的邏輯是，如果放 

棄 「應報原則」，讓一個人可以加害他人而不需要承受後果，那麼就意味 

著人們遵循的是「赢者為王」的叢林法則，沒有什麼「對」或 「錯」可 

言 。既然沒有對錯之分，也就沒有法律存在的必要，也不會有刑法存在的 

必 要 。

從人類刑法的演進史來看，刑罰的方法儘管不斷改變，但是對犯罪行 

為賦予刑罰效果本身，就是要一個人為自己的加害行為付出代價，並據此 

宣示對錯，這一點到今天都沒有改變◊ 這也就意味著，「應報原則」始終 

是當代刑法内建的課貴原則，也是刑法内建的正義原則。也 因 此 ，在死刑 

辯 論中，無論支持者或反對者都無法迴避應報原則的檢驗。

不 過 ，關鍵的問題是，應報原則」的内容究竟如何界定，應報原則 

下的正義是什麼樣的正義。

「應報原則」最原型的命題固然是「製造什麼結果應得什麼報償」， 

但在刑法理性化的過程中，僅停留在這個原型的理解是受到相當挑戰的； 

甚至更明確的說，在 今 天 ，已經無法只以「製造什麼結果應得什麼報償」 

來定義應報原則。其 中 ，主要的兩個挑戰有二：第 一 ，它 和 「復仇」觀 

念 ，尤其復仇情緒，有什麼不同？第 二 ，它是不是表示應該維持或採取 

「同態復讎」形式的刑罰？

1.4.1.1應_ 則 不 是 復 ，復 仇 不 綠 報 正 義

首 先 ，在結論上，當代刑法與刑法學都不能同意以「復仇」（revenge) 

來界定應報原則。「復仇」是帶有仇恨情緒的加害回報。在當代哲學與法

徐育安，正義理論與刑罰應報理論之重構，臺北大學法學論叢，124期 ，第 304-305 
頁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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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領域為「應報正義」或 「應報原則」辯 護 者 ，最用力的工作之一，就

2 是設法讓應報原則與「復仇」區分開來 "這是因為，「應報原則」必須以

3 一 種 「基於理性的原則」而存在，才能符合現代法律所求的理性文明，

4 而有正當性。

5 「應報原則」之所以不能以「復仇」來 理 解 ，首先是因為，「復仇」

6 本身是對事件的反應，並不能提供可遵循的「規則」。例 如 ，對於侮辱行

7 為 ，侮辱回去是一種復仇，將他鞭打一頓是一種復仇，將其囚禁是一種復

8 仇 ，割去舌頭是一種復仇，殺死他也是一種復仇。同樣的，對竊盜行為，

9 剝奪財產是復仇，鞭 打一頓是復仇，斷其手腳是復仇，殺死他也是復仇。

10 對於性侵他人子女的行為，性侵回去是復仇，性侵加害人子女是復仇，鞭

11 打一頓是復仇，殺死他也是復仇。在復仇原則下，並無法得出懲罰手段的

12 正當性界限。所 謂 「六法全書，唯一死刑」即是典型的復仇反應。29

13 復仇原則既無法提供刑罰的正當性界限，即不可能是一種正義原則，

14 也不可能是法律原則。此 外 ，復仇是對事件的反應，並沒有提供道德或法

15 律的說理，3"意味著訴諸復仇並不需要道德，也不需要法律。當代正義觀

16 與當代法律之所以有別於叢林法則而具有現代意義，即是要求國家必須

17 「說明」刑罰有什麼「理性基礎」。「應報原則」的意義因此不能止步於復

18 仇 ，而至少必須說明「『為什麼』國家要復仇（式刑罰）」，「為什麼復仇（式

19 刑罰）是對的」= 那 個 對 於 「為什麼」提問提出的回答，才可能是「應報原

20 則」的 内 容 ，才可能作為道德或法律規範的基 準 。

21 同樣的，應報原則也不能建立在「復仇情緒」上 * 當代應報正義主張

22 者 知 道 ，為滿足復仇情緒而處罰人，仍然是訴諸叢林法則，並不需要法

23 律 ，也無法作為道德上的正義的回答。因 此 ，儘管應報論的支持者或觀察

29顏 厥安，不再修補殺人機器一評論許家馨與謝煜偉教授有關死刑之文章，中研院法學 

期 刊 ，1 7期 ，第 3 4 2頁 （2015) : 「復仇不是一種可由規則（rules) 所構成的實踐 

(practice)」》
30顏厥安，不再修補殺人機器一評論許家馨與謝煜偉教授有關死刑之文章，中研院法學 

期 刊 ，1 7期 ，第 3 4 2頁 （2 0 1 5 )，「（復仇）除了反覆的說，『因為要復仇』『以牙還 

牙』（因此具有某種初階的可證立性）外 ，提供不了更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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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時會有研究指出，應報正義的社會心理來源的確與復仇情緒有關，但 

是應報論主張者最終仍不會同意應報原則是復仇情緒的反映，無論是個人 

復仇情緒或公眾復仇情緒應報論者至少要將復仇情緒「轉化」，安置於 

理性原則之下，換 言 之 ，總要設法讓應報原則超越於復仇情緒之上，賦予 

應報原則某種合乎理性論理的内容，以使其符合理性文明的要求。32

事實上，人類在現代法律之前的確實行過報復刑的刑罰制度 

(vengeance punishment)。在報復刑制度下的碟存在著對情節不一的犯 

罪一律施加殘酷重刑的法律，明顯溢出當代「應報原則」「應報正義」有 

意強調的比例原則= 31 32 33此 外 ，復仇觀支配的刑罰制度，既是以被害人的報 

復 權 （right to vengeance)為中心，那 麼 ，刑罰的實施與否以及如何實施 

就取決於個別被害人的復仇選擇，以致在有相同犯罪情節的不同案件之 

間未必有一致的懲罰後果，亦 即 ，刑罰具有不可預測性。34

此 外 ，因為不同階級者的生活條件的差異，弱勢被告並沒其他贖罪的 

方式可以尋求，而有權勢的被告則可以提供不同形式的利益填補作為贖 

罪 ，報復刑制度下，殘酷的加害回報往往只會落實在弱勢被告身上，而形 

成系統性的不平等。35這種復仇觀念的制度性實踐，正足以令人質疑，復 

仇式刑罰是否真的符合公平正義。

31許家馨，應報即復仇？一當代應報理論及其對死刑之義涵初探，中研院法學期刊 ， 15 
期 ，第 2 2 1，225-228，229-235 頁 （2014) 。

32許家馨，應報即復仇？ 一當代應報理論及其對死刑之義涵初探，中研院法學期刊 ， 15 
期 ，第 236-257 ( 2014)。

33例 如 ，在西元 1200到 1500年 間 ，英國法律於對竊盜行為可能和強盜、殺人一樣處 

死 刑 ，或者施以砍手刑；對於強暴行為可能處死刑，或者劍眼刑（blinding) David. 
Seipp,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rime and Tort in the Early Common Law, 76 B.U. 
L. REV. 62, 63 (1996)

34 Tamar Frankel, Lessons from the Past: Revenge Yesterday and Today, 76 B.U. L. 
Rev. 89 ,92 (1996)，英國在中世紀時期的刑罰制度就是一種報復刑，被害人有復仇權

35 Tamar Frankel, Lessons from the Past: Revenge Yesterday and Today/ 76 B.U. L. 
Rev. 92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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